
上海市长宁妇幼保健院医用层流净化系统建设公开招标项目

更正公告

各投标人：

长宁区政府采购中心受上海市长宁妇幼保健院委托，就 上海市长宁妇幼保

健院医用层流净化系统建设公开招标项目（项目编号：ZC20250152，项目编号：

310105000251117153350-05290877，项目总金额：24,477,600.00 元）进行招标，

现对本项目招标文件做以下内容更正：

1、原招标需求文件中的“材料 (设备) 参考品牌表”中气体汇流排、气体

终端、气体报警装置、设备带提及的“字峰”品牌现修改为“宇峰”。

2、本项目工程量清单修改内容详见附件“ZC20250152 工程量清单”。

3、本项目最高投标限价调整为 22275245.62 元。

4、ZC20250152 招标需求文件中中 P3 页内容“2、结构、墙面 （3）洁净

走廊及洁净用房（不含湿区）墙体采用无机预涂板墙面采用 50mm*30mm*1.2mm

厚镀锌方管铺贴 10mm 防火玻玻镁基板+6mm 无机预涂板饰面，接缝耐候密封胶处

理（内填岩棉）” 与 ZC20250152 图纸装饰图号 A1001B 装饰设计说明内容材质

不一致，见下图：

请以 ZC20250152 招标需求文件内容为准。

5、药品柜尺寸请以工程量清单为准，尺寸为 900*1700*400mm。

6、轻质隔墙请以 75 型轻钢龙骨框架为准，手术室请以方管龙骨框架为准。

7、自流平请以 2～3mm 超强自流平为准。

8、防水要求请以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为准。

9、加湿器请以电热加湿器提供。

10、清洗池中重复项确认为不锈钢污洗池与2位不锈钢刷手池及3位不锈钢

刷手池。

11、除本更正公告内容外，原招标文件中工程量清单与图纸内容有不一致之

处，均以工程量清单为准。

本项目开标时间延期至：2025 年 12 月 26 日 下午 16:00；地点：天山路

600 号 4 号楼六楼。

以上更正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并对各投标人具有约束力。

除上述内容修改外，招标文件的其他内容和要求不变。


